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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江苏省第五届“早期教育新视野”

幼儿教师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：

在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年）》和国务院《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》的精神指导下，全国幼教事业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大好时机。今年年初教育部又颁布了《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》，为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提供了标杆。我省去年启动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，在事业得到大力发展的同时，幼儿教师培训工作全面开展，幼儿教师的素质明显提高。为了进一步激励幼儿教师努力学习教育理论，认真总结经验，积极投身课程改革，提高我省幼儿园保育教育水平，为名教师、名园长、特级教师提供成长的舞台，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与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协商，决定共同举办江苏省第五届“早期教育新视野”幼儿教师论文评选活动。该项活动由江苏教育报刊总社《早期教育》编辑部承办。希望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充分重视，积极发动、组织好本地区的幼儿教师参加。
附件1：江苏省第五届“早期教育新视野”幼儿教师论文

评比活动征稿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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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：江苏省第五届“早期教育新视野”幼儿教师论文

评比评审委员会名单
2012年10月8日

附件1

江苏省第五届“早期教育新视野”幼儿教师

论文评比活动征稿要求

由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、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共同主办，《早期教育》编辑部承办的第五届“早期教育新视野”幼儿教师论文评选活动已经启动。前四届活动的成功举办，得到了省教育厅领导的高度评价，并亲自给获奖老师颁奖，极大地鼓舞了参加活动的老师，加速营造了幼儿教师学理论，促教学的良好氛围。这项高规格、严要求的论文评选活动，每两年举行一次，本次参评论文要求如下：

一、论文内容

限2010-2012年撰写，体现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的新理念、新实践的文章。可以是课程研究、调查报告、教育经验、实验探索、个案观察、案例分析等。严禁抄袭，抄袭者一经发现将被公布。字数3000～8000字。参评论文首页请注明作者姓名、教龄、职务、职称、单位。采用网络投稿方式：登陆www.zqjy61.cn（《早期教育》官网）点击“早期教育新视野论文投稿”图标，然后根据提示操作。
二、论文评选

由南师大教授、省教科院研究员、特级教师等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负责评审，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及组织奖若干名，由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和江苏教育报刊总社颁发获奖证书（所有证书均有唯一编号）。颁奖时将邀请教育厅领导和部分获奖代表参加颁奖活动，并请全国著名幼教专家和特级教师作学术讲座和教学示范。颁奖时间初定在2013年5月。

三、论文送交

即日起至2013年1月31日止。参评论文主要由市县（区）教育局《早期教育》通讯员组织宣传发动。每篇参评论文收取评审费30元。论文评审费邮寄或送交江苏教育报刊总社《早期教育》编辑部钱明收（南京市草场门大街133号，邮编210036）。咨询电话：025-86275711，86275733，86275732，86275734。

附件2

  江苏省第五届“早期教育新视野”幼儿教师

论文评比评审委员会名单

主  任：洪  流（江苏省教育厅副巡视员）
副主任：马  斌（江苏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）

孙其华（江苏教育报刊总社社长）

顾冠华（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总编辑）

委  员：虞永平  许卓娅  顾荣芳  孔起英  刘明远

  尹坚勤  陈国强  王丽珍  程晓明  毛曙阳

财务监督：袁晓钟

评审监督：蒋家建

